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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

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

本所指派的律师现场参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全过程进行了见证。本所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

年 3月 25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了《海南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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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公告》”），

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议题、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

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不少于 20日。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6

年4月15日下午14点30分在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年4月15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6年4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本次股东会召开前二十天刊登了会议通知，

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通知一致，网络投票的时间符合

通知内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统计资料和相关验证文件，以及

本次现场及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数据，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

东（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56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42,321,276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2.6103%。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

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经本所律师验证，该等人员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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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范围，

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会未发生

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现场投票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就《公告》列明事项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

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所律

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表决程序

1、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

根据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公告》，公司股东除可以现场投票外，还可以

采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公司为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

2、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以及重复投票的处理

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6年 4月 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的，则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网络投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已在 2026年 3月 25日发布本次股东会《公告》时，向全体股东

告知了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事项。

4、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次年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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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会的表决权总数。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认证，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网络投票的公告、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有效。

六、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40,526,4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5%；反对 1,7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6%；弃权 8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2. 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829,4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5%；反对 1,41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0%；弃权 7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5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147%；反对 1,4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925%；弃权 7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28%。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中期现金分红安排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

定具体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552,9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3%；反对 1,68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9%；弃权 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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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76,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338%；反对 1,6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349%；弃权 8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13%。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834,1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42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4%；弃权 6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57,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569%；反对 1,42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46%；弃权 6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5%。

5. 审议通过《关于在公司领薪董事 2025年度内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523,0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3%；反对 1,72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6%；弃权 7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46,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655%；反对 1,7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866%；弃权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79%。

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513,4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6%；反对 1,72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7%；弃权 7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37,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794%；反对 1,7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036%；弃权 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70%。

7. 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2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661,5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9%；反对 1,57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0%；弃权 8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85,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082%；反对 1,5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02%；弃权 8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16%。

8. 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440,466,7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4%；反对 1,75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4%；弃权 10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2%。

9.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

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734,4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9%；反对 1,50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0%；弃权 8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55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623%；反对 1,5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678%；弃权 8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99%。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703,77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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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8%；反对 1,53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1%；弃权 8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11. 审议通过《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426,67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46%；反对 2,753,8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82%；弃权 8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2%。关联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0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350%；反对 2,753,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094%；弃权 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6%。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合法有效。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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